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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席： 

 

投訴註冊醫生郭家麒專業失德 

 

  協會留意到註冊醫生兼立法會議員郭家麒一再在網上惡意中傷及羞辱

警務人員(見附件)，煽動仇恨，其卑劣行為與醫者應有的崇高道德標準相違背。

不少市民亦認為郭家麒的惡劣言行有辱其醫生身份，令醫學界蒙羞，實為杏林之

恥。協會現就郭家麒涉嫌違反專業操守及醫德向  貴會作出投訴。 

 

  政客的言行帶有政治取向，甚至為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辦事早已不是新

鮮事。然而，作為一名醫生理應具備更崇高的專業操守標準，讓公眾對醫生專業

的能力和誠信保持信心，這個理念亦早在  貴會編寫的《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

則》被言明。此精神亦印證於醫生如果犯有違紀行為，其姓名可從醫生名冊中被

刪除，亦即其行醫資格被褫奪的規定之中。  貴會的網頁中亦寫道：「病人信任

醫生，才會將生命和健康交託給他們。」我對此深感認同，試問病人怎能信任一

個顛倒是非、皂白不分、終日為撕裂社會而埋首抺黑執法者的醫生呢？其所作所

為又是否符合醫學倫理國際守則中，要求醫生必須時刻保持高尚的專業操守之規

定呢？ 

 

  在去年反修例事件期間，警方多次被人用鐳射光惡意照射眼睛。鐳射光

能夠對眼睛造成傷害是不爭的事實，郭家麒作為醫生不單未有勸阻涉嫌以鐳射光

傷害他人的人士，反而三番四次以鐳射光有其他功能及涉嫌意圖傷人者使用的鐳

射光功率與醫學用的裝置有差距為由為他們辯護。請問郭家麒作為醫生的道德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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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何在？難道警務人員的視力和健康就不應受到一視同仁的保障？這種差別對

待又是否符合醫生宣誓用的《日內瓦宣言》中不容許任何年齡、疾病或殘障、教

義、裔屬、性別、國籍、政見、種族、性傾向、社會立場或任何其他因素干擾醫

生對病人的責任之承諾？ 

 

  原本我不屑對郭家麒的無稽言論作任何回應，但我有必要指出，如果警

隊緊守崗位、依法維護法紀、維持治安、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行為在郭家麒

眼中是為政權作「走狗」、「奴隸」、「工具」，甚至是「出賣自己的靈魂」，那麼我

們只能忍辱負重，默默履行我們的工作，因為所有警務人員在宣誓之時就矢志為

實踐以上使命不遺餘力。 

 

  沒有仁心，何來仁術？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將人分成四類：「才德全

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在香港

獲得醫生資格的要求嚴格，每位註冊醫生的「才」都是無容置疑的。然而，讓才

大於德，甚至有才無德的小人繼續施行仁術，是否合乎  貴會「行公義，守專業，

護社羣」的使命和理念呢？將市民的健康交由此等敗類去守護又是否合乎市民大

眾的利益呢？敬請  貴會務必公平、公正及審慎處理有關投訴並作出合乎市民

利益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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